
臺北市溫泉資源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草案) 

法規影響評估 

壹、立法評析： 

評估因素 說明 

一、本件有無立法或修法之必要？ 

（一）本件政策目的為何？各機關應具體

指明其所擬解決之問題，並評估該

問題之嚴重程度。 

（二）本件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為何？現

行法令規範是否有不足或矛盾之

處？ 

（三）各機關應檢驗現行之各種法令，是

否即上述「問題」之根源所在；是

否以「修改現行法令」即可更有效

地解決前揭問題。 

（四）各機關作成決定，應基於充分合理

之科技、經濟，與其他關於管制之

需要與後果之資訊。 

本法規係為貫徹溫泉法第十一條之規

定，為保育及永續利用溫泉，除依水利法或

礦業法收取相關費用外，主管機關應向溫泉

取供事業或個人徵收溫泉取用費而設，自有

其必要訂定本條例作為實踐中央溫泉法規範

意旨之手段。訂定本條例方得使地方自治機

關，在具有法律明確授權的依據下，利用所

徵收之溫泉取用費，專款專用於溫泉管理之

事項，故並非得僅以「修改現行法令」而得

以解決。 

 

二、本件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解決？                

(一)應採取何種適當手段，即可達成預

定目標？ 

(二)是否已考量下列觀點，且所研擬之

法規屬於達成目標之最佳手段？ 

１、對市民及經濟之支出負擔。 

２、效益。 

３、公共預算之花費及支出。 

４、影響層面(包括正負作用及後續影

響)。 

５、對於現行法令狀態及既定計畫之影

響。  

一、可能得以收支並列之方式管理之, 但有

以下兩點缺點：1.受限財政困難，支出

無法全額編列，促進溫泉產業發展之行

政目的不易達成。2.收入如有超收，其

支出不得超支；如有短收其支出僅能以

已實現之收入為限。 

二、可能得以成立專戶之方式管理之：1.成

立專戶仍受到政府預算法上之限制。2.

會計行政實務上，因「對帳」產生人力

之支出增加。3.款項運用的透明度不若

基金明確，易生爭議。  

三、與上述兩者手段相較，成立溫泉資源管

理基金，為達成行政目的較適當之手段。 

三、是否應由本市(地方自治團體)處理？ 

(一)由本市處理之依據為何？ 

(二)是否屬於中央權限範圍？本府或本

機關之權限範圍為何？ 

 

一、臺北市政府係依據溫泉法第十一條之規

範意旨，訂定本條例。 

二、溫泉取用費之管理，係屬於地方制度法

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一目中直轄市政府之

財務收支，故臺北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制

度法之規定設立溫泉資源管理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條例。 

三、溫泉管理業務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該自

制條例之訂定除符合前述兩點之說明，



並且並無牴觸中央法令之虞，得由地方

自治團體自行本於地方自治高權而訂定

之。 

四、權限劃分上，依據臺北市政府建設局組

織規程第三條之規定，本自治條例之管

理機關為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四、是否應以自治法規處理？ 

(一)本件規範之標的，是否屬於地方制

度法第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之範

圍，應以自治條例訂之？ 

(二)本件規範之標的，是否有其他理由

而屬於自治法規之範圍？ 

(三)在沒有必要制定自治條例之情形

下，是否應以自治規則加以規定？

且何以行政規則之訂定不足以運

用？ 

溫泉管理基金之性質屬於預算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之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

特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且依照地方制度

法第二十八條中之規定，基金之設置應以自

治條例之法規形式規範之。 

 

 

 

五、法規之成本效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一)民眾守法成本：法規規範對象或其

他關係人可預期之費用為何？ 

(二)機關執法成本：執行機關為執行法

規所需費用及為滿足此項額外之費

用負擔，可由哪些財源可資籌措運

用？ 

(三)法規效益是否可以正當化其成本？

(法規訂定者應該使用成本效益分

析法，選擇最適方案)。 

 

一、依據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

三條之規定：「溫泉取用費之費率，為

每立方公尺溫泉取用量收費新臺幣九

元。」第四條規定：「溫泉取用費，應

依計量設備紀錄之實際取用量乘以取用

費之費率計徵。」故溫泉業者得依上開

規定而預見其所被徵收之費用。 

二、本自治條例之成立，將可貫徹溫泉取用

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五條之立法意

旨。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

五條之規定：「溫泉取用費『應』專用

於下列各款使用項目之一。」故設立本

基金，方得使主管機關向溫泉業者所收

取之溫泉取用費，專款專用於溫泉管理

事項。 

六,法規之規範範圍是否必要？ 

(一)規範之密度(區別化及細節化)可否

經由一般性把握(如類型化、一般

性、概括性條款、裁量)而加以簡

化？ 

(二)關於法規細節性、技術性部分，可

否以施行細則或行政規則加以規

定？ 

(三)對於相同之事項，是否已有下列法

規加以規範，而無重複規範之必

一、本法案性質為自治條例，條文共八條，

僅就重點原則加以規範，應符合自治條

例立法技術之要求。 

二、關於中央之溫泉法及溫泉取用費徵收費

率及使用辦法中之規定，本自治條例就

相關事項已無再為重複之規定。 

三、關於溫泉取用費之費率計算及徵收方式

之技術性事項，主管機關得依據溫泉取

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中之規定而為

之。本條例係著重於主管機關如何運用



要？例如： 

１、中央法規 

２、自治法規 

（１）對於相同之規範事項，有無既

定之技術性規範可資引用？ 

（２）法規相容性：各機關應避免頒

布與其他機關之管制法規不

一致、不相容或重複之法規。

若上述情形無法避免，其他相

關法規是否須一併修正或廢

止(停止適用)？ 

該筆款項之規定。 

四、本法規無與其他法規牴觸之情形。 

七、法規之有效期間，是否須加以限制？ 

(一)法規之有效期間，是否只限於一定

期間之內？ 

(二)法規具有一定期間限制之「暫行性

法規」，是否可行？ 

(三)有必要訂定過渡期間條款，以維護

人民之信賴保護？ 

一、本條例第七條規定：「本基金無存續必要

時，應予結束，並辦理決算，其餘存權

益應解繳市庫。」概括規定法規之續期

間。 

二、本案無訂定過渡期間，以保護人民信賴

利益之必要。 

八、法規影響所及之利害關係人是否有機會

表達意見？ 

(一)有無刊登市政府公報預告？ 

(二)法規草案有無召開公聽會或說明

會？ 

(三)法規研擬有無邀請專家學者參與？ 

本自治條例之擬定過程，曾召開說明

會，讓民眾、相關溫泉業者、學者專家等，

提供意見給主管機關參考。 

九、法規訂定之程序及內容是否簡明易懂為

多數人民所接受並適應？ 

(一)各機關研擬管制法規應力求簡明易

懂，以減少潛在之不確定性及因此

導致之訴訟。 

(二)對於人民自由權利加以限制之現行

規定或協力義務，何以不能解除管

制？例如： 

１、禁止規定，應經申請核准之義務及

報備之義務。 

２、親自前往行政機關。 

３、提出申請、告知及證明義務。 

４、罰鍰。 

５、其他負擔。 

可否以減少負擔之方式代替，例

如：報備取代核准。 

(三)在何種範圍內，其他機關處理結果

一、本自治條例共計八條，語意力求用語簡

單，應為多數人民可了解之對象。 

二、本法不涉及對於人民自由權利加以限制

之或要求其有任何之協力義務。 

三、本自治條例之執行係屬獨立，不涉及以

其他機關處理結果可作為本機關處理之

依據之情形。 

 

 

 

 

 

 

 

 

 



可作為本機關處理之依據，以減少

行政成本費用及時間？ 

(四)現行法規是否以對市民友善之方式

加以規定？ 

 

 

 

 

十、法規是否具有可執行性？ 

(一)所研擬之條文是否可以直接據以執

行？是否得以通案處理(例如通案

性許可)，而取代個案處理(例如個

案許可)？ 

(二)法規之要求及禁止規定，得否由執

行機關以現有人力物力予以執行？ 

(三)哪些機關或單位應承擔法規執行之

權責。 

(四)對於執行機關是否賦予必要之行政

裁量？ 

一、本法規具有可執行性無疑。 

二、法規之要求，得由執行機關以現有人力

予以執行。 

三、本法規之執行機關為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四、於本自治條例中，已賦予臺北市政府建

設局必要之行政裁量權，以管理該筆基

金。 

十一、法規之利益分配與成本分擔是否透

明？ 

         法規之改革必然會對各方面產生

不同影響，行政機關應公開指出利

益分配與成本分攤之變化方向。 

 

依據本條例第三條之規定：「本基金之資

金來源如下：一、溫泉取用費收入。二、中

央機關根依據法規撥交之款項收入。三、專

案申請補助之款項收入。四、依預算程序撥

充之款項收入。五、依本法收繳之罰鍰收入。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七、其他收入。」

與第四條之規定：「本基金之資金用途如下：

一、溫泉資源保育及管理。二、促進溫泉資

源永續發展與利用之研究發展。三、推動溫

泉資源保育、管理及產業發展相關之國際交

流活動。四、溫泉區公共設施之相關用途。

五、管理本基金所需費用支出。六、其他有

關之支出。」可知本條例之利益分配及成本

分擔係屬本法詳細規定之內容，故本法應符

合本項之要求。 

 

貳、預估執行情形： 

一、溫泉取用費徵收對象： 

依經濟部於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經水字第０九四０四六一０二一

０號令「依凡取用溫泉供自己或他人使用者，均屬溫泉取用費徵收對象，

不以合法之溫泉取供事業為限。」，目前本市除新北投地區 40家溫泉使用

事業係共同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已申辦溫泉取供事業)提供溫泉使用

外，其餘包含行義路二十四家及陽明山地區計二十九家皆係自行引取溫泉

營業使用。 



徵收初期市府僅對直接引取溫泉營業使用事業作收繳對象，爾後逐步

落實至非經溫泉取供事業供水之社區住宅、公共浴室、訓練中心等非營業

使用對象。 

二、徵收時間： 

依經濟部訂頒「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溫泉取用費，應依前一期溫泉全期取用量乘以徵收費率計徵」。故第一

次徵收作業將於九十六年二月起一次徵收前一期（九十五年）溫泉取用費。 

三、溫泉取用量認定方式： 

依「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四條規定「取用量以繳納義

務人提出之證明文件或經徵收機關核定之計量紀錄認定之；繳納義務人無

法依規定提出計量紀錄者，徵收機關得逕依溫泉水權核定之引用水量計

算。無法依前項方式計量者，徵收機關得訂定計算基準，核算取用量。」 

溫泉取用量認定方式優先順序： 

（一）提出證明文件或計量紀錄為：本市目前僅水處能提出計量紀錄，由本

局辦理會勘後認定之。 

（二）依經濟部核發溫泉水權量計算：現有陽管處委外經營之菁山露營場一

家以水權量計算，直接依水權量計算取用量。 

（三）無法以前兩種方式計量者，則依本局訂定之計算基準核算認定徵收：

本市其餘業者將依計算基準核算取用量。 

四、基金收入概估： 

依本市九十五年一至六月溫泉取用量申報情形估算，概估一年之溫泉

取用費約一千萬元。九十六年度因研訂成立基金自治條例不及，將暫以雜

項收入收繳市庫，充裕歲收。俟本自治條例九十六年度及時完成立法程

序，九十七年度即可順利編列附屬單位（基金）預算，有效應用實現溫泉

管理自給自足，保育及永續利用溫泉，減輕市府財政負擔。 

 


